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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含临时使用林地审批）可行性报告或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编制
一、办理依据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七条：占用林地和临时占用林地的用地单位或者个人提出使用林地申请应当填写《使用林地申请表》，同时提供下列材料：（四）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作出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号），第81项：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二、对应行政权力名称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含临时使用林地审批）
三、中介服务对象
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含临时使用林地审批）的行政机关
四、中介服务机构
黄山区林业调查规划院
五、中介服务机构资质依据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要求的资质
六、中介服务材料
中介服务委托函，如：《XXX关于委托开展XXXX项目编制林地使用可行性报告的函》，审批机关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提出，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提出编制重点，明确编制时限和费用。
七、中介服务流程
1.接受委托；2. 组建团队；3. 收集项目基础资料；4. 现场踏勘； 6. 编写报告； 7. 提交成果。
八、中介服务期限
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商定，一般不超过30个工作日，不包含项目单位补正材料的时间。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
（一）收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3月19日修订）；
3．《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林业厅转发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综〔2015〕2241号）。
（二）收费标准：
安徽省森林植被恢复费标准：1．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每平方米5元。
2．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3．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4．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5．森林植被恢复费最高征收倍数4倍，最高征收标准为每平方米48元。经营性项目在城市规划区内也只能最高按4倍征收
十、咨询方式
0559-8510302
十一、监督投诉方式
0559-85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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